


[bookmark: bookmark21]证人的权利与义务告知书
您是本案的证人，现送达本告知书给您。
作为证人，您有权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请仔细阅读本说明。
您有义务签署声明，确认您已收到本告知书。
[bookmark: bookmark23]除了说明之外，本告知书还包含相关规定。除非另有指示，相关规定为《刑事诉讼法典》的条款（1997年6月6日《刑事诉讼法典》）。
您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人的权利和义务
1. [bookmark: bookmark24]出席义务
[bookmark: bookmark25]您被传唤为证人，必须出席作证。出席作证是您作为证人的义务（第177条第1款）。
2. 应提供缺席理由证明的义务
如果您被传唤出席，但因病无法前来，您必须提供缺席的理由证明。


为此，您需要寻找法医，因为只有法院注册的医生才能出具被视为合理理由的病假。任何其他证明或病假均不被视为合理理由。请查阅法院网站以获取法院指定医生的名单（第117条第2a款）。
如果您未能出席且无法证明您的缺席是合理的，您可能会面临相应的后果，包括：
1) 处以罚款；
2) 拘传并强制参加诉讼；
3) 拘留（第285-287条）。
3. [bookmark: bookmark26]报销费用的权利
您有权报销因被传唤出席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交通费及由此导致的收入损失。
如果想报销，您必须提交报销申请：
1）在诉讼行为期间，您可以口头申请报销（该申请应记录在案），或：
2）以书面形式提交报销申请。
提交报销申请的期限是您参加的诉讼行为完成之日起3天内（第618a-618e条和第618k条）。
4. [bookmark: bookmark27]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
如果您认为为了保护您的个人利益有必要，可以委托一名辩护律师或顾问律师（委托律师）。委托律师将代表您参加待决的刑事诉讼。

[bookmark: bookmark28]如果您无经济能力负担委托律师费用，法院可以根据您的申请，依职权为您指定一名律师。但是，您首先必须证明自己无力支付律师费（第87条第2款和第88条第1款）。
法院（在审前预备程序中：检察官）有权拒绝您指定的委托律师参与诉讼，尤其是在检察官或法院认为保护您的利益并不需要委托律师时（第87条第3款）。
5. 保护证人的个人隐私权
案件档案中不得记载您的家庭住址、工作单位地址、电话号码、传真号码或电子邮件地址，这些信息应记录在单独的附件中，并由负责诉讼的机关查阅。
进行审前预备程序的法院或机关只能在特殊情况下披露这些信息（第148a条和第156a条）。
询问期间向您提出的问题不得以透露您的生活或工作地点为目的，除非此类问题对案件结果至关重要，方可允许提出（第191条第1b款）。
在您或您最近亲属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面临重大威胁的情况下，可能导致泄露您身份的详细信息，也可以保密。


[bookmark: bookmark29]您有权申请对您的个人信息保持保密。在保密的情况下，负责诉讼的机关将知晓您的姓名，而被告等人将无法识别您的姓名。
根据您的申请，之前对您个人信息进行保密的决定可以被撤销。您可以在一审法院的庭审调查结束（亦即：法院正式认定并宣告所有必要的证据已调查完毕的时刻）之前提交相关申请（第184条，所谓的匿名证人）。
6. 根据证人的个人特殊情况，调整询问方式的权利
对您的询问可通过视频会议进行。视频会议询问通过远程技术设备进行，能够同步传输视频和音频（第177条第1a款）。
如果您因生病、残疾或其他不可消除的障碍而无法到达传票上注明的地点，您可以在您所在的位置（例如在家中或医院内）接受询问（第177条第2款）。
如果您是正在国外逗留的波兰国民，并且您同意，可以由领事对您进行询问（2015年6月25日《领事法》第26条第1款第2项和第2条）。在这种情况下：
1）不存在法定出庭义务;
2）如果您不出席，则不会对您产生任何后果;
3）不得对您采取视频会议形式进行询问。
1) 

[bookmark: bookmark30]4）您无权获得证人所享有的保护；
5）其他人，例如鉴定医生或心理学家，将不参与加该询问。
在法庭审理的案件中，如果有理由担心被告的在场会让您作证时感到尴尬，主审法官可能下令被告在询问您的期间离席（第390条第2款）。
另一种替代方案是，可以借助视频会议完成询问（第390条第3款）。
7. 询问前的说明和程序
审前预备程序中：
在询问之前，您将被告知，提供伪造证言或隐匿事实将导致作伪证的刑事责任（第190条第1款）。
您将被要求签署声明，确认您已收到相关告知（第190条第2款）。
法庭诉讼中：
当您的陈述可能使您本人或您最近亲属蒙受耻辱时，您可以申请不公开审理（第183条第2款）。
在询问之前，您将被告知，提供伪造证言或隐匿事实将导致作伪证的刑事责任（第190条第1款）。

在作证之前，您应依法宣誓。如果出庭的各当事人都不反对，法庭可以免除您的宣誓义务。
如果您无法说话或有听力障碍，您可以通过在誓词上签名来宣誓（第187条和第188条第3款）。
下列人群不适宜进行宣誓：
1）未满17岁的人;
2）当有理由怀疑证人由于精神障碍而不理解宣誓的内容时；
3）当证人涉嫌正在进行的刑事诉讼所涉罪行、与该诉讼密切相关的罪行，或已被判决犯有该罪行时；
4）当证人过去因提供伪造证言或虚假控告而被判定有罪，且该判决已生效并具有法律约束力时（第189条）。
8. [bookmark: bookmark31]拒绝作证的权利
在以下情况下，您可以拒绝作证：
1）如果您是与被告关系最亲近的人（如配偶、父母、子女、有收养关系者或同居伴侣），即便婚姻或收养关系已终止，您仍有权享有该权利（第182条第1款和第2款）;
2）当您在另一正在进行的案件中被指控共同参与该案的犯罪行为时（第182条第3款）。

[bookmark: bookmark32]如果您有权拒绝作证，您可以在法庭诉讼中首次提供证词之前的任何时间行使该权利。
尽管您在审前预备程序中已提供证言，但如果您在庭审中拒绝作证，则不能引用您之前的证词，也不得将其作为证据或重新创建原来证词。之前的证词将被视为从不存在（第186条第1款）。
尽管您拒绝作证，但在刑事诉讼中出具的个人身体检查报告可能仍会被引用（第186条第2款）。
9. 拒绝回答某些问题的权利
对于可能导致您或您最近亲属被追究犯罪责任或者税务犯罪责任的问题，您可以拒绝回答（第183条第1款）。
10. [bookmark: bookmark33]免除作证或回答某些问题的义务
如果您与被告有特别密切的个人关系，您可以免于作证或回答某一问题（第185条）。
在法庭诉讼的首次提供证词开始之前，您可以提交免于作证的申请。在上述情况下，如果您在审前预备程序中已经作证，则不能引用该证词。也不得将该证词作为证据或重新创建原来证词（第186条第1款）。
尽管免除您作证，但在刑事诉讼中出具的个人身体检查报告可能仍会被引用（第186条第2款）。


11.鉴定人参与的询问或者检查
当对您的精神状态、心理发育程度、感知能力或再现感知的能力有疑问时，可以在鉴定医生或心理学家的参与下对您进行询问。
鉴定医生或心理学家出席您的询问时，无需获得您的同意。
同时，当您已拒绝作证或因您与被告的关系而被免除作证，则鉴定医生或心理学家不得出席对您的询问（第192条第2款和第3款）。
经您的同意，可以对您的身体进行目视检查。另外，医生或心理学家可以对您进行检查（第192条第4款）。
鉴定医生或心理学家的出席与他们进行检查的概念并不一致。
当诉讼程序有必要确定以下两事项时：
1）是否有必要将某些人排除在嫌疑人范围之外；
2）已采集的痕迹是否是具备作为证据的资格；
则：
-您可能会被采集指纹、口腔黏膜拭子、头发、唾液、笔迹样本和气味样本。上述样本采集无需您的同意;
-您也可能被拍照并录制您的声音;


-经您同意，鉴定人可以对您使用所谓的测谎仪。测谎仪指的是旨在记录您身体无意识反应的技术装置（第192a条第1款和第2款）。
12. [bookmark: bookmark34]询问有特殊需要的证人（第185e条）
如果您患有精神或发育障碍，感知或再现感知的能力受到限制，并且有充分理由担心常规询问方式可能对您的精神状态产生负面影响或导致询问难以顺利进行，仅在符合下列条件的情况下，才会对您进行询问：
1）当您的证词对案件结果具有关键意义时；
2）仅进行一次询问。仅询问一次的规则有一个例外：当发现重大事实需要重新询问澄清，或在您第一次被询问时，若未有辩护人陪同的被告提出取证请求并获得批准。法院将决定是否再次对您进行询问。
询问由法庭主持，心理鉴定人参与，地点为经过适当调整的适宜的房间或其他符合您需要的场所。您的法定保护人、永久监护人、监护人或由您指定的成年人均可出席询问。参与询问的心理鉴定人应为您指定性别的人。如果该规则会妨碍诉讼程序，则此规则不适用。此类询问应进行录像（记录图像和声音）。

13. 对遭受《刑法典》第197-199条所规定的犯罪行为侵害的证人进行询问（1997年6月6日《刑法典》）（第185c条）。
如果您是强奸或性虐待案件的被害者，仅在符合下列条件的情况下，才会对您作为证人进行询问：
1）只有当您的证词对案件结果具有关键意义时;
2）仅进行一次询问。仅询问一次的规则有一个例外：当发现重大事实需要重新询问澄清，或在您第一次被询问时，若未有辩护人陪同的被告提出取证请求并获得批准。法院将决定是否再次对您进行询问。
询问由法庭主持，心理鉴定人参与，地点为经过适当调整的适宜的房间。您可以申请参与询问的心理学鉴定人应为您指定性别的人。如果该规则会妨碍诉讼程序，则此规则不适用。此类询问应进行录像（记录图像和声音）。
14. [bookmark: bookmark35]在涉及机密信息的询问期间的权利与义务
如果询问涉及您掌握的机密或绝密信息，只有在具有相关权限的上级解除您的保密义务后，您才能作证（第179条第1款）。

如果询问内容涉及您所掌握的密级、机密或职业保密信息、除非法院或检察官免除您对密级、机密信息或职业保密的义务，您可以拒绝提供有关陈述（第180条第1款）。
询问内容涉及到公证⼈、辩护律师、顾问律师或税务顾问保密信息，医疗秘密，记者特权或统计保密性，或者涉及波兰国家顾问署保密，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方可对您进行询问：
1）具有维持司法公正的必要性；
2）您的证词是唯一能证明案件重要情节的证据。
由法院作出允许询问有关的决定（第180条第2条）。
如果您是记者，免除您记者特权的免除范围不得包括披露新闻稿作者、致编辑的信函的写信⼈或要求对其身份保密的⼈士的个⼈资料。本规则不适用于现行告发义务所涉及的犯罪行为（第180条第3款和第4款）。属于告发义务罪名列在《刑法典》第240条第1款中（包括谋杀、剥夺自由、恐怖主义犯罪等）。
如果对您免除保密义务，法院应进行不公开的审理并询问您。本规则不适用于经患者或其他授权主体同意的医生或医疗保密免除人员（第181条）。在此情况下，法院举行公开审理。


15. 禁止询问的情形
如果您符合下列情况之一，则不得对您进行询问：
1) [bookmark: bookmark36]您是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辩护人或您曾经以辩护律师或顾问律师的身份对逮捕人提供法律咨询。禁止询问规则适用于您在提供法律咨询或管理案件时了解到的事实（第178条第1款）；
2）您是神职人员。禁止询问规则适用于您在告解时所了解的事实（第178条第2款）；
3）您是调解员。禁止询问规则适用于您在进行调解程序时从被告人或被害人所了解到的事实。本规则不适用于现行告发义务所涉及的犯罪行为（第178a条）。属于告发义务罪名列在《刑法典》第240条第1款中（包括谋杀、剥夺自由、恐怖主义犯罪等）。
16. 获得保护的权利
如果您或您最近亲属的生命或健康受到威胁，您可以在被传唤参加诉讼行为期间得到警方的保护。
如果威胁程度较高，您和您的最近亲属可能会得到个人保护或搬迁援助。


为了获得保护，须向省级警察局局长（在华沙：都市警察局局长）提交申请。
注意事项：通过负责诉讼机关或法院提出相关申请（2014年11月28日《被害⼈和证⼈保护和援助制度法》第1条至第17条）。
这意味着，在该申请（信函）中，您应指定两个收件人：
1）负责审前预备程序的机构或法院，以及
2）省级警察局局长（在华沙：都市警察局局长）。
收件人：省（都市）警察局局长
通过负责您的诉讼的机关送达：
应将您的申请提交给负责审前预备程序的机关或法院。该机关在受理您的申请后，会将您的申请转发给主管警察局局长。
17. [bookmark: bookmark37]获得援助的权利
您和您的最近亲属均有权利申请犯罪被害⼈援助网的法律和心理学的免费援助（1997年6月6⽇《刑罚执⾏法典》第43条第8款第2a项）。


具体的援助详情，请访问以下网站：
https://www.gov.pl/web/sprawiedliwosc/fundusz-sprawiedliwosci
或联系+48 222 309 900电话。

如果您仍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或需要更多细节，您有权随时向诉讼负责人要求说明。负责人有义务以完整易懂的方式向您解释您的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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